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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辽宁大乘能源有限公司委托，沈阳恒源伟业环境检测服务有限

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2 日至 13 日对辽宁大乘能源公司建设望花街车

用油气合建站项目站房竣工环境保护进行验收监测。 

一、项目位置 

辽宁大乘能源公司建设望花街车用油气合建站位于沈阳市大东

区望花中街 134 号。 

二、监测内容 

2.1 监测点位设置 

    在厂界东侧设置监测点位▲1#； 

在厂界南侧设置监测点位▲2#； 

    在厂界西侧设置监测点位▲3#； 

在厂界北侧设置监测点位▲4#。 

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2-1。 

 

 

图 2-1 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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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监测项目及频次 

监测项目及频次见表 2-1。 

表 2-1  监测项目及频次 

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

厂界噪声 ▲1#~▲4# 等效连续 A 声级 昼夜各 1 次/日，监测 1 日 

三、分析方法 

本次采用监测方法为国家标准分析方法。 

具体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3-1。 

表 3-1  监测分析方法 

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检出限 

厂界噪声 等效连续 A 声级 声级计法 （GB 12348-2008） — 

四、执行标准 

本次厂界噪声南侧、西侧和北侧监测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

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 中 2 类区排放限值；东侧执行 4

类区排放限值。 

表 4-1  监测分析方法 

类别 环境功能区类别 执行标准 
检出限 

昼间 夜间 

厂界噪声 
2 类 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 

60 50 

4 类 70 55 

五、监测结果 

5.1  天气状况 

监测期间天气状况见表 5-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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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-1  天气状况 

日期 天气 气温(℃) 气压(Kpa) 风向 风速（m/s） 

8 月 12 日 晴 22~32 99.7~99.9 西南 0.5~2.4 

8 月 13 日 多云 22~31 99.6~99.7 西南 0.3~2.9 

5.2 监测结果 

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5-2。 

表 5-2 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             单位：dB（A） 

监测点位 
8 月 12 日 8 月 13 日 

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

厂界东侧 54.2 43.7 54.9 44.0 

厂界南侧 47.4 41.3 46.3 41.4 

厂界西侧 46.4 40.7 46.3 41.3 

厂界北侧 53.6 43.1 54.4 43.1 

六、结论 

监测结果表明，厂界南侧、西侧和北侧噪声监测结果符合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 中 2 类区排放限

值；东侧噪声结果符合 4 类区排放限值。 

以下无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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